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）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

司 100%股权，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

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年 3月 18日在公司三楼会

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，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

独立董事，认真研究和审核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有关议

案和相关资料后，对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，在提交董事会审

议前，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。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

开、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； 

2、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

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

易；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或关联方利益的议案时，关联董事进行



了回避表决； 

3、《关于<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>及摘要的议案》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该预案及其摘要已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律程

序，并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，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及投资者

的利益； 

4、本次交易方案以及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《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协议》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； 

5、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本次交易有利于进

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，有利于上市公司经营战略的整体谋划

和实施，能够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的

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； 

6、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、

期货从业资格。除业务关系外，审计、评估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、评

估师与公司及股东均无现有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具有充分的独立

性； 

7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部门、中国证监会批准或核准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

形，我们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

以及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总体安排，同意董事

会在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、评估工作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相关

备案、审批手续完成后，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

审议，其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仁祥   汤湘希   温世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